
陪孩子走向成功之路—

從正向管教看教師輔導管教辦法

桃園市教育局 國小教育科

候用校長黃玉宏



About me…學歷：
國立花蓮師院語教系
中原大學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長培育班
桃園市國教輔導團性別平等議題輔導員
桃園市第22期國民小學候用校長

經歷：
2017年度 桃園市性別平等議題教案輔導團員組特優
2017年度 性平議題研討會國小組備觀議課教師
2018年度 全國性平議題教案比賽優等
2018年度 桃園市性平種子教師培訓講師
2018-迄今 國立體育大學防治性騷擾、性侵害、性霸凌校園巡迴講師
2021-迄今 本市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性別平等專家學者人才庫
2021-迄今 教育部教師專業審查委員會專家學者人才庫
2022-迄今 教育部學生再申訴評議委員專家學者人才庫
2019-迄今 商借教育局體健科、校安室、小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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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獨坐校園一隅，您會怎麼做?

1. 師對生霸凌

2. 教師正向管教

3. 教師疑涉體罰或不當管教處理

流程

4. 結語



聽話與對話

2022年教師節影片 _ 正式上映-[onlinevideoconverter.com].mp4


今天的課程

1. 師對生霸凌

2. 教師正向管教

3. 教師疑涉體罰或不當管教處理

流程

4. 結語



一、師對生霸凌-校園霸凌防治準則

•五、校園霸凌：指相同或不同學校校長及

教師、職員、工友、學生

•對學生，於校園內、外所發生之霸凌行為。



校園霸凌防治準則

•霸凌：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

、肢體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

或間接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

等行為，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

神上、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

之進行。



•學生與家長人格權受傷害

–例如：你這輩子沒救了、是豬嗎、妳爸媽怎麼教你的

•主張名譽權受損

給老師的提醒與建議
師生霸凌可能的情況



師生關係霸凌的案例

•禁止學生參與某些活動

•明示或暗示或私下要求（直接或間接）

不要與某特定學生往來，讓某人被孤立

•老師你也可以這樣做

•說話前先進入正向管教SOP模式

•表達意見對事不對人 客觀地去陳述



二、教師正向管教-校園管教關係架構圖

學生
憤怒
敵意

人權教育

性別教育

生命教育

輔導新體制

友（尊重）
善（多元）
校（關懷）
園（和諧）

校（校園暴力）
園（網路沉迷）
常（藥物濫用）
見（手機浮濫）
問（性霸凌）
題（憂鬱自傷）

社會急遽變遷、家庭結構改變、科技之加速時代

行為改變、正向思考、人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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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點(1/2)
• 廢除觸法兒童準用《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

• 7到12歲之兒童如有觸法事件，回歸12年國民基本教育及學生輔導機制處理，
不再移送少年法庭。

• 翻轉虞犯印記，｢曝險少年｣去標籤

• 兒權公約國際審查專家在結論性意見指出，應去除虞犯少年的身分犯規定。改
以少年之性格及成長環境、經常往來對象、參與團體、出入場所、生活作息、
家庭功能、就學或就業等情狀，以補足少年健全成長所需，作為司法介入的正
當性原則，去除身分犯之標籤效應，並縮減司法介入事由

• 僅餘「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
未觸犯刑罰法律」、「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等3類行為，
作為辨識曝險少年的行為徵兆。

• 行政輔導先行，以司法為後盾

• 112年7月1日後，由「少年輔導委員會」結合福利、教育、心理、醫療等相關
資源，施以適當期間之輔導，如評估確有必要，得請求少年法院處理，協助曝
險少年不離生活常軌，不受危險環境危害。



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重點(2/2)
• 恢復少年觀護所之收容鑑別功能

• 強化少觀所之功能，少觀所對於所收容保護之少年，應基於心理學、醫學、教
育學、社會學等專門知識及技術，對少年進行身心評估及行為觀察等鑑別事項，
提供少年法院適當處遇之建議參考。

• 尊重少年主體權及強化程序基本權利
• 維護兒少司法人權，應依兒少的年齡及身心成熟程度而為合理之調整，以符合
兒權公約之要求。本次新增規定包括保障表意權、對於司法程序的知情權、候
審期間與成年人隔離、夜間原則上不訊問等有陳述意見機會及救濟權等。

• 引進少年修復式機制
• 明定少年法院得斟酌情形，經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及被害人之同意，轉介
適當機關、機構、團體或個人進行修復之程序。

• 增訂少年調查官實質到庭原則、落實協商式審理、少年隱私保
障再提升及救濟權利更周延等。



輔導管教之教師法律責任

⚫禁止體罰
⚫ 依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不得有體罰學

生之行為。（第３８條）

⚫禁止刑事違法行為
⚫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得採規勸或糾正之方式，並應避免有誹謗、公然

侮辱、恐嚇等構成犯罪之違法處罰行為。（第３９條）

⚫禁止行政違法行為
⚫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構成行政罰法律責任或國家賠償責任

之行為。（第４０條）

⚫禁止民事違法行為
⚫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時，應避免有侵害學生權利，構成民事侵權行為損

害賠償責任之行為。（第４１條）



教師不當管教之處置及違法處罰之懲處

• 行政告誡

• 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予以告誡。其一再有不當
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 成績考核

• 教師有違法處罰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依相關學校
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規定，予以申誡、記過、記大過或其他適當
之懲處。

• 教評會

• 教師違反教育基本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以體罰或其他方式違法
處罰學生，情節重大者，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及相關規定處理。

http://www.contentinside.net/redirkey.aspx?wid=1&kw=%u5B78%u6821


情緒怒罵 傷害孩子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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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停損點止血







教師負向管教的原因

• 不打不成器的迷思，長期陷入管教困境。

• 強調師生威權關係，維繫班級活動秩序。

• 教師人權認知不足，對學生人格不尊重。

• 教師情緒管理不當，失控之餘管教不當。

• 教師內外壓力過大，家長相當高度期待。

• 教師專業能力不足，無法運用正向策略。

• 學校同儕互動較少，支持系統顯然不足。

• 學生家庭問題複雜，親師關係互動欠佳。



學生管教中之教師情緒源(1/2)

• 對方對方堵住了我的嘴，令我不想再往下講。(鬱悶)

• 對方引起我為自己辯護。(爭執)

• 對方引起我爭辯、反擊。(反擊)

• 對方使我覺得自己無能、自卑。(無助)

• 對方使我覺得懊惱或忿怒。(生氣)

• 對方使我有犯罪感，或難過。(難過)



學生管教中之教師情緒源(2/2)

• 對方使我覺得我被迫要改變自己，覺得以目前的「我」不
能被接受。(衝突)

• 對方使我覺得我被誤解。(苦悶)

• 對方使我覺得我自己的感覺沒有道理。(挫敗)

• 對方使我覺得沮喪。(失落)

• 對方使我覺得好像我是站在證人席上被盤詰。(孤立)

• 對方使我覺得聽的人根本沒興趣。(無奈)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表二  立志中學近年辦學績效之理念實踐表.mht


教師管教處於高風險?



國中生不服管教怒拍桌嗆老師 教師管不動無奈報警

南投國中生拍桌嗆師 請警到場引爭議｜華視新聞 20201124.mp4


警察介入 處理過當?



學校何以報警？
因為管教策略已用盡



•南投縣教育處處長陸正威說：「109年度教育部公布的一紙公文，
它就是說下課時間不能夠處罰學生，我們不能體罰然後又都要輔導
，然後現在連下課時間請他把功課(做完)，或者說過來訓導處，像
我們戲稱說罰站一下都不行。」

•教育處坦言傷腦筋，因為民意團體建言教育部才發出公文，讓基層
教師也很無奈，南投縣教育處處長陸正威說：「有在學校系統待過
的人都曉得，它這樣基本，等於把學校訓導主任的武器全部拔光了
，校長界或者教師界都在希望說部裡頭，收回那一紙公文的公布。
」，教育處表示這名男學生連父母也坦承管不動，是學校高關懷的
對象，將配合社會處全力輔導，至於那紙公文教育部則說會再研議
。



學校不能報警？



為何只剩報警？
管教權的限縮讓老師無法選擇



教師的防衛武器-
校園三級輔導機制

導師處遇 行政支援 校外資源



學生違規直接送學務處？



老師如何正向管教？



老師遭判傷害罪及行政懲處



教師輔導與管教辦法之違法
或不當行為(第20條)

•學生有下列行為之一者，學校及教師應施以適當輔導或管教：

（一）違反法律、法規命令或地方自治規章。

（二）違反依合法程序制定之校規。

（三）危害校園安全。

（四）妨害班級教學及學校教育活動之正常進行。



教師輔導管教辦法注意事項(第14條)

•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應先了解學生行為之原因，針對其原因選
擇解決問題之方法，採取輔導及正向管教措施，並視狀況調整或
變更。

-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之基本考量如下：

（一）尊重學生之學習權、受教育權、身體自主權及人格發展權。

（二）輔導與管教方式應考量學生身心發展之個別差異，符合學生

之人格尊嚴。



法律規定以外的就是不當管教
(體罰)與霸凌



教師輔導管教辦法注意事項第22條
二十二、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一）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附表二）。

（二）口頭糾正。

（三）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四）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要求其打掃環境）。

（十）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十一）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四）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五）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
一、與學生溝通時，先以「同理心」技巧了解學生，也讓學生覺得被了解後，再給予指正、建議。
二、告訴學生不能做出某種行為，清楚說明或引導討論不能做的原因。而當他沒有或不再做出該

行為時，要儘速且明確地對他沒有或不再做該行為加以稱讚。
三、除具體協助學生了解不能做某種不好行為及其原因外，也要具體引導學生去做出某種良好行為，

並且具體說明原因或引導孩子去討論要做這種好行為的原因，並且，當他表現該行為時，明確
地對他表現這種行為加以稱讚。

四、利用討論、影片故事或案例討論、角色演練及經驗分享，協助學生去了解不同行為的後果（對
自己或他人的正負向影響），因而認同行為能做或不能做及其理由，以協助孩子學會自我管理。

五、用詢問句啟發學生去思考行為的後果（對自己或對他人的短期與長期好處與壞處），以增加學生
對行為的自我控制能力；並給予學生抉擇權，用詢問句與稱讚來鼓勵學生做出理性的抉擇，以鼓
勵學生的自主管理。

六、注意孩子所做事情的多元面向，在對負向行為給予指正前，可先對正向行為給予稱讚，以促進師
生正向關係，可增加學生對負向行為的改變動機。

七、針對不對的行為或不好的行為加以糾正；但也要具體告訴學生是「某行為不好或不對」，不是「
孩子整個人不好」。



學務處及輔導室之特殊管教措施

• 依同法規第22點所為之管教無效或學生明顯不服管教

情況急迫，明顯妨害現場活動時，教師得要求學務處

或輔導室派員協助，將學生帶離現場。必要時，得強制

帶離，並得尋求校外相關機構協助處理。

• 就前項情形，教師應告知已實施之輔導管教措施或提供

輔導管教紀錄，供其參考。



教師體罰與管教之錯誤樣態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

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

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

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

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

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

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

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許多教師因處置不當遭懲處



師頒「五五酷刑」班規遭家長怒訴 高中火速撤換導師

獨家｜師頒「五五酷刑」班規遭家長怒訴　高中火速撤換導師 _ 蘋果新聞網.mp4


老師用心設計的機制目的何在
侵犯人權、搞死學生嗎？













學校只能因應處理

•校方接獲通報後立即展開調查，決定將該師

調離導師工作，並告誡該師不得再執行任何

不適宜之管教方式。



事後對老師的處置

•學務主任表示，校方經開會後，認定老師頒定的

「五五酷刑」班規已經違反了《兒童權利公約》

相關規定，侵犯了學生的人格發展權及平等權，

雖然並沒有很嚴重到要進行懲處，但這也是一種

過失。且班規中還涉及學生國文成績，及要求學

生背誦心經等作法皆不妥，學校已告誡該師不得

再執行相關規定，並將這名老師調離該班導師職位。



教師輔導管教辦法注意事項第22條
二十二、教師之一般管教措施

教師基於導引學生發展之考量，衡酌學生身心狀況後，得採取下列一般管教措施：

（一）適當之正向管教措施（參照附表二）。

（二）口頭糾正。

（三）在教室內適當調整座位。

（四）要求口頭道歉或書面自省。

（五）列入日常生活表現紀錄。

（六）通知監護權人，協請處理。

（七）要求完成未完成之作業或工作。

（八）適當增加作業或工作。
（九）要求課餘從事可達成管教目的之措施（如學生破壞環境清潔，要求其打掃環境）。

（十）限制參加正式課程以外之學校活動。

（十一）經監護權人同意後，留置學生於課後輔導或參加輔導課程。

（十二）要求靜坐反省。

（十三）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
（十四）在教學場所一隅，暫時讓學生與其他同學保持適當距離，並以兩堂課為限。

（十五）經其他教師同意，於行為當日，暫時轉送其他班級學習。
（十六）依該校學生獎懲規定及法定程序，予以書面懲處。



教師體罰與管教之錯誤樣態
附表一、教師違法處罰措施參考表 

違法處罰之類型 違法處罰之行為態樣例示 

教師親自對學生身體

施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毆打、鞭打、打耳光、打手心、打臀部或責

打身體其他部位等 

教師責令學生自己或

第三者對學生身體施

加強制力之體罰 

例如命學生自打耳光或互打耳光等 

責令學生採取特定身

體動作之體罰 

例如交互蹲跳、半蹲、罰跪、蛙跳、兔跳、學鴨

子走路、提水桶過肩、單腳支撐地面、上下樓梯

或其他類似之身體動作等 

體罰以外之違法處罰 
例如誹謗、公然侮辱、恐嚇、身心虐待、罰款、

非暫時保管之沒收或沒入學生物品等 

 



法律規定以外的就是不當管教
(體罰)與霸凌



合法管教需要做到全面合法

目的合法、手段合法、

程序合法、切勿侵犯人權

先求合法再要求效果

唯有合法為先、才能無懼管教



依法管教：正向管教

•教師個人外顯特質：正向合法（師生霸凌）

•管教方式合法：教師輔導管教辦法規定（不好用但安全）

•管教程序合法：行政法的程序，公平原則、比例原則、

•配套程序合法：依法通知家長、輔導紀錄、輔導策略、

通報、資源連結



判斷正向管教的面向

•外部指標是否正向
•老師個人指標：態度、表情、用詞、聲調

•證據：人證與物證

•法院檢視：書面資料、影音檔資料

•決定適法性→合法與違法

•手段策略是否的正向
•各項指標：合法管教手段、比例原則、公平原則

•證據：人證與物證

•檢視：書面、影音檔

•適法性→合法與違法



管教關鍵務必進入SOP

從老師表情、用詞、語調、做法、開始留意

盲點：重效果忽略程序

程序的檢視，常讓老師受傷



比例原則

•違反班規：班規處理

–亂丟垃圾、不物歸原處、未繳交作業

•違校規：依校規處理，記警告、小過、大過

–行為自述表務必通知家長

–記警告的程序要符合規定

•違反法律：依校規及司法規定處理

–報警、校安通報，例如：吸毒



三、教師疑涉體罰或不當管教處理流程

一、法源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

二、校安通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60087


三、流程



依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80044103 號函的說明：
「學校常以教師主觀動機為教育目的而認其行為非屬

體罰，混淆處罰之定義，並逕以不當管教錯誤認定之。
爰教育部主張體罰與違法處罰俱為不當管教措施之一種，
惟有情節輕重之差異，與本注意事項精神、意旨並無扞格，
且不因教師主觀動機而認定之。」

簡言之，教育部主張不能以為了教育目的或是為了
學生好等理由，而將體罰簡化為不當管教，也就是說，
只要有造成學生傷害的行為就算，不以其動機或目的而
有差異。

教育部對教師體罰及違法處罰之函釋



三、教師疑涉體罰或不當管教處理錯誤樣態

1、校事會議成員 (符合程序正義)
校長、家長會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學校教師會代表學校無教師
會者，由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擔任、教育學者、法律專家
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一人，惟調查及小組
成員請勿重疊。

2、教師倘涉體罰及不當管教屬實，教師成績考核會僅予以口頭或書
面警告，惟事涉「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修法，應予以至少申誡1
次懲處。

3、校規、服裝儀容-符應教育部及本局母法。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

一、110年7月28日修法。
二、


